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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
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公司條例在香港註冊成立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票代號: 00883) 

 

內幕消息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香港法例第 571 章）XIVA 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及

香港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 條而作出。 

 

茲提述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本公司＂） 二零一四年三月二十八日發佈的關於在中

國東海海域獲得寧波 22-1 勘探發現（“本項目＂）的公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欣然宣佈相關部門已完成對本項目儲量的監管評審及審批程序。  

 

根據中國國土資源部油氣儲量評審辦公室的評估，本項目預計探明權益經濟可採天然氣儲

量為約 239億方。該儲量是根據中國國土資源部油氣儲量評審辦公室為新發現官方評審結

果所採用的為油氣行業所熟知的標準評審確定，此標準與本公司在報告文件中所採用的標

準不同。上述儲量是在現有資料和認識下評估的儲量，並不代表商業生產時的實際最終可

採儲量。本公司仍需履行一系列的監管審批程序方可開展本項目的進一步勘探、開發及生

產。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本項目的進展受多種因素影響，並無保證本項目能夠進行

或順利進行。本項目的實際產量（如有）可能與本公告提供的資訊不一致。各位股東以

及潛在的投資者在交易本公司證券時應慎重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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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鐘華 

聯席公司秘書 
 

 

香港，二零一五年三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期，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 

執行董事 
李凡榮 
武廣齊 

獨立非執行董事 
趙崇康 

劉遵義 

謝孝衍 

凱文 G. 林奇 
非執行董事 
王宜林（董事長） 
楊    華（副董事長） 
呂    波 
王家祥 

 

 

 


